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8號

聲  請  人    浚瑜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楊建宗

共同代理人    林幸頎律師                   

相  對  人    百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友清

代  理  人    王宇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至遲於民國104年起已分別取得相對人股份65萬股、1

50萬股，合計持股達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47.77％，且持

有時間皆已超過6個月。

　㈡自Ａ０３於106年12月22日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長後，聲請

人未曾受領分配股息股利，顯見相對人多年來皆無盈餘可供

實際分配。又相對人已連續虧損8年，其期末待彌補虧損金

額逐年持續攀升，113年期末待彌補虧損累積高達新臺幣(下

同)1178萬6999元，已占相對人之登記資本總額26％，相對

人欲透過美化財報之不實方式，以降低金融機構之疑慮，甚

至表示金融機構建議應增資10億元，惟此增資之數額業已高

達相對人登記資本總額之22倍，顯非屬一般商業慣例。又相

對人於113年度之負債高達6億多元，合計銀行借款高達約4

億5187萬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達1246萬1099元，惟相

對人於112、113年度之營業淨利僅各約為482萬元、41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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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卻已高達其營業淨利約2至3倍。再

相對人之資產91％高度集中在非流動資產(即不動產、廠

房、設備等)，經扣除流動資產之存貨4600萬元後，相對人

之流動資產幾近耗竭，恐已陷於無力支付借貸本息之困境，

始於114年度之股東會，故意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未經

股東會特別決議，企圖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出售相對人之主要

資產(廠房及土地)，可證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

　㈢又Ａ０３、Ａ０６為兄弟，周育達為Ａ０３之子，渠三人均

為相對人之董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容許周育達、周珈姍

(Ａ０３之女兒)、周育緯(Ａ０６之子)在相對人之廠區，以

同一地址先後設立濬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茂育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恐涉有故意從事競業或利益輸送，藉以從中牟取私

利之高度疑慮。

　㈣再聲請人持有相對人將近半數股權，惟與相對人之董事Ａ０

３、Ａ０６、周育達長期意見不合，股東間對於共同經營公

司之互信基礎已經滅失，相對人於歷年股東會所提及之議案

(例如：增資、變更為一董一監、或出售公司之不動產等重

大事項)，皆無法進行公司法所明定之股東會特別決議程

序，相對人之營運已呈顯著困難，聲請人Ａ０１雖曾釋出善

意欲與相對人洽談股份買賣事宜，卻未獲回應，除向法院聲

請裁定解散外，別無其他方式可得解決相對人之經營困境，

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聲請人Ａ０１擔任代表人時，於104年3月4日登記

購入「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2

億4488萬15元，及於105年5月18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

○○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

設備4億473萬2331元，因而分別向銀行借款，總購置成本高

達6億4961萬2346元。

　㈡而105年底相對人之負債為7億5520萬7110元、股東權益為47

04萬8321元，113年底負債降低至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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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則提升為7988萬6710元，自聲請人Ａ０１106年底卸任相

對人之代表人迄今，相對人已降低負債1億2725萬2230元、

股東權益增加3283萬8389元，相對人於113年之資產大於負

債，且尚未將上開價值已大幅上漲之不動產重估價值列入其

中。

　㈢又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

2萬1076元，税後淨損32萬8699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01萬2

711元所導致。相對人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

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税後淨損147萬7194元係因負擔

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所導致。至於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

萬6999元，僅達實收資本額之26％，依實務上之見解難謂有

經營上之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可言。況相對人之董事會經專

業會計師建議，於108年度股東會提案增加資本額3億元，用

以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債務，惟因聲請人歷年股東會技

術性阻擾、未參加，致迄今未能達成決議。

　㈣另相對人購入之「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土地，

出租予鴻海機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財務報表內將其歸

類為「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項目內，現值已上漲超過1億

元以上，114年3月24日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就相對人持該投資

性不動產為擔保申請授信往來，該行給予授信額度高達4億8

100萬元。又114年6月27日相對人股東會議決議出售該投資

性不動產，並非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主要部分之

營業或財產，不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出售後

初估獲利超過1億元以上，顯足以彌補累積虧損1178萬6999

元，並清償部分銀行借款、減少利息費用負擔、轉虧為盈。

　㈤再相對人目前仍在營業中，並無經營困難或有重大虧損之情

形，且相對人過半數股東即Ａ０３、Ａ０６、Ａ０７、亦崧

有限公司合計持有相對人股份450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

份總數52.3％，有繼續經營公司之意願，請求駁回聲請人之

聲請。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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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裁定

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

第17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

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

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

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

4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之情

形，則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虧損者。又公司法就公司之

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

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

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

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

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

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

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

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若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

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仍與公

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

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

自治領域。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份215萬股，占相對人

已發行股份總數逾47％，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此有相

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股東名簿、經濟部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至31頁），則聲請人

提起本件聲請，程序上尚屬適法。

　㈡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中央主管機關意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於114年10月27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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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字第11400817980號函覆以：相對人資本總額未達5億元，

且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相對人登記

　　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就本案未便表示意見等語（見

本院卷第131至132頁），臺中市政府於114年11月4日府授經

登字第11407679490號函覆以：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

或重大損害之情事，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

　㈢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

5頁），相對人112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922萬1135元，負債

總計6億2804萬6102元，股東東權益8117萬5033元；113年底

之資產總計7億0784萬1590元，負債總計6億2795萬4880元，

股東東權益7988萬6710元，顯示相對人之資產穩定大於負

債，尚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事。復觀之相對人112及1

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相對人112

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

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

元，足見相對人仍保持正常營運狀態，具有持續且相當數額

之營業收入，並於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尚有營業淨利，

難認相對人有何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

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而觀之相對人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見本院

卷第185至1186頁），固顯示相對人113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

額1億8947萬16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4232萬

9628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2億2007萬8534元，113年度支出

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然相對人於104年3月4日因買賣而

登記取得「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

房、設備2億4488萬15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4

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5774萬2595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

行借款餘額1391萬9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7662萬4412

元，另於105年5月18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

○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

房、設備4億473萬2331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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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1036萬310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

期銀行借款餘額1611萬353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3億9045

萬4536元等情，此有前開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相對人104及105年度財務報表附註附卷足憑（見本院卷

第205至208、223至226、235至258頁），足見相對人113年

度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所載上開高額銀行借款、利息費

用，主要係因104年及105年購買前開不動產所為之借款，並

因此支出之利息費用，非因相對人所營事業之營運困難所

致。

　㈤再觀之相對人108年至114年之股東會議事紀錄（見本院卷第

37至64頁），固顯示相對人於107年至113年均為税後淨損，

而未分配盈餘，且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然觀之

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

頁），可知相對人於112年、113年度各有營業淨利482萬107

6元、416萬175元，惟因另有支出利息費用各1201萬2711

元、1246萬1099元等營業外費損，始導致税後淨損各32萬86

99元、147萬7194元，尚無從憑此認定相對人之經營已達顯

著困難或重大虧損之程度。至聲請人委請冠昱聯合會計師事

務出具之相對人財務分析報告（見本院卷第275至281頁），

僅係會計師之個人分析意見，本院並不受其拘束。

　㈥另聲請人與其他股東縱有意見不合，或相對人之代表人之經

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

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尚無從逕認相對人之經

營已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尚難認定相對人存在經營狀況顯著困難或重

大損害之情形，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裁定解散公司之

要件不符，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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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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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8號
聲  請  人    浚瑜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楊建宗
共同代理人    林幸頎律師                    
相  對  人    百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友清
代  理  人    王宇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至遲於民國104年起已分別取得相對人股份65萬股、150萬股，合計持股達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47.77％，且持有時間皆已超過6個月。
　㈡自Ａ０３於106年12月22日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長後，聲請人未曾受領分配股息股利，顯見相對人多年來皆無盈餘可供實際分配。又相對人已連續虧損8年，其期末待彌補虧損金額逐年持續攀升，113年期末待彌補虧損累積高達新臺幣(下同)1178萬6999元，已占相對人之登記資本總額26％，相對人欲透過美化財報之不實方式，以降低金融機構之疑慮，甚至表示金融機構建議應增資10億元，惟此增資之數額業已高達相對人登記資本總額之22倍，顯非屬一般商業慣例。又相對人於113年度之負債高達6億多元，合計銀行借款高達約4億5187萬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達1246萬1099元，惟相對人於112、113年度之營業淨利僅各約為482萬元、416萬元，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卻已高達其營業淨利約2至3倍。再相對人之資產91％高度集中在非流動資產(即不動產、廠房、設備等)，經扣除流動資產之存貨4600萬元後，相對人之流動資產幾近耗竭，恐已陷於無力支付借貸本息之困境，始於114年度之股東會，故意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企圖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出售相對人之主要資產(廠房及土地)，可證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
　㈢又Ａ０３、Ａ０６為兄弟，周育達為Ａ０３之子，渠三人均為相對人之董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容許周育達、周珈姍(Ａ０３之女兒)、周育緯(Ａ０６之子)在相對人之廠區，以同一地址先後設立濬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茂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恐涉有故意從事競業或利益輸送，藉以從中牟取私利之高度疑慮。
　㈣再聲請人持有相對人將近半數股權，惟與相對人之董事Ａ０３、Ａ０６、周育達長期意見不合，股東間對於共同經營公司之互信基礎已經滅失，相對人於歷年股東會所提及之議案(例如：增資、變更為一董一監、或出售公司之不動產等重大事項)，皆無法進行公司法所明定之股東會特別決議程序，相對人之營運已呈顯著困難，聲請人Ａ０１雖曾釋出善意欲與相對人洽談股份買賣事宜，卻未獲回應，除向法院聲請裁定解散外，別無其他方式可得解決相對人之經營困境，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聲請人Ａ０１擔任代表人時，於104年3月4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2億4488萬15元，及於105年5月18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4億473萬2331元，因而分別向銀行借款，總購置成本高達6億4961萬2346元。
　㈡而105年底相對人之負債為7億5520萬7110元、股東權益為4704萬8321元，113年底負債降低至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權益則提升為7988萬6710元，自聲請人Ａ０１106年底卸任相對人之代表人迄今，相對人已降低負債1億2725萬2230元、股東權益增加3283萬8389元，相對人於113年之資產大於負債，且尚未將上開價值已大幅上漲之不動產重估價值列入其中。
　㈢又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税後淨損32萬8699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01萬2711元所導致。相對人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税後淨損147萬7194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所導致。至於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僅達實收資本額之26％，依實務上之見解難謂有經營上之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可言。況相對人之董事會經專業會計師建議，於108年度股東會提案增加資本額3億元，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債務，惟因聲請人歷年股東會技術性阻擾、未參加，致迄今未能達成決議。
　㈣另相對人購入之「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土地，出租予鴻海機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財務報表內將其歸類為「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項目內，現值已上漲超過1億元以上，114年3月24日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就相對人持該投資性不動產為擔保申請授信往來，該行給予授信額度高達4億8100萬元。又114年6月27日相對人股東會議決議出售該投資性不動產，並非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不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出售後初估獲利超過1億元以上，顯足以彌補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並清償部分銀行借款、減少利息費用負擔、轉虧為盈。
　㈤再相對人目前仍在營業中，並無經營困難或有重大虧損之情形，且相對人過半數股東即Ａ０３、Ａ０６、Ａ０７、亦崧有限公司合計持有相對人股份450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52.3％，有繼續經營公司之意願，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之情形，則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虧損者。又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若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仍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自治領域。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份215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逾47％，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此有相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股東名簿、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至31頁），則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程序上尚屬適法。
　㈡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於114年10月27日商環字第11400817980號函覆以：相對人資本總額未達5億元，且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相對人登記
　　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就本案未便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臺中市政府於114年11月4日府授經登字第11407679490號函覆以：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
　㈢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5頁），相對人112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922萬1135元，負債總計6億2804萬6102元，股東東權益8117萬5033元；113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784萬1590元，負債總計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東權益7988萬6710元，顯示相對人之資產穩定大於負債，尚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事。復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足見相對人仍保持正常營運狀態，具有持續且相當數額之營業收入，並於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尚有營業淨利，難認相對人有何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而觀之相對人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見本院卷第185至1186頁），固顯示相對人113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8947萬16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4232萬9628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2億2007萬8534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然相對人於104年3月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設備2億4488萬15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4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5774萬2595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391萬9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7662萬4412元，另於105年5月18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設備4億473萬2331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5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1036萬310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611萬353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3億9045萬4536元等情，此有前開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相對人104及105年度財務報表附註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5至208、223至226、235至258頁），足見相對人113年度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所載上開高額銀行借款、利息費用，主要係因104年及105年購買前開不動產所為之借款，並因此支出之利息費用，非因相對人所營事業之營運困難所致。
　㈤再觀之相對人108年至114年之股東會議事紀錄（見本院卷第37至64頁），固顯示相對人於107年至113年均為税後淨損，而未分配盈餘，且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然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可知相對人於112年、113年度各有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416萬175元，惟因另有支出利息費用各1201萬2711元、1246萬1099元等營業外費損，始導致税後淨損各32萬8699元、147萬7194元，尚無從憑此認定相對人之經營已達顯著困難或重大虧損之程度。至聲請人委請冠昱聯合會計師事務出具之相對人財務分析報告（見本院卷第275至281頁），僅係會計師之個人分析意見，本院並不受其拘束。
　㈥另聲請人與其他股東縱有意見不合，或相對人之代表人之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尚無從逕認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尚難認定相對人存在經營狀況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符，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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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浚瑜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楊建宗

共同代理人    林幸頎律師                    

相  對  人    百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友清

代  理  人    王宇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至遲於民國104年起已分別取得相對人股份65萬股、15

    0萬股，合計持股達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47.77％，且持有

    時間皆已超過6個月。

　㈡自Ａ０３於106年12月22日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長後，聲請人未

    曾受領分配股息股利，顯見相對人多年來皆無盈餘可供實際

    分配。又相對人已連續虧損8年，其期末待彌補虧損金額逐

    年持續攀升，113年期末待彌補虧損累積高達新臺幣(下同)1

    178萬6999元，已占相對人之登記資本總額26％，相對人欲透

    過美化財報之不實方式，以降低金融機構之疑慮，甚至表示

    金融機構建議應增資10億元，惟此增資之數額業已高達相對

    人登記資本總額之22倍，顯非屬一般商業慣例。又相對人於

    113年度之負債高達6億多元，合計銀行借款高達約4億5187

    萬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達1246萬1099元，惟相對人於1

    12、113年度之營業淨利僅各約為482萬元、416萬元，銀行

    借款之利息費用卻已高達其營業淨利約2至3倍。再相對人之

    資產91％高度集中在非流動資產(即不動產、廠房、設備等)

    ，經扣除流動資產之存貨4600萬元後，相對人之流動資產幾

    近耗竭，恐已陷於無力支付借貸本息之困境，始於114年度

    之股東會，故意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未經股東會特別

    決議，企圖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出售相對人之主要資產(廠房

    及土地)，可證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

　㈢又Ａ０３、Ａ０６為兄弟，周育達為Ａ０３之子，渠三人均為相對人之

    董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容許周育達、周珈姍(Ａ０３之女兒

    )、周育緯(Ａ０６之子)在相對人之廠區，以同一地址先後設立

    濬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茂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恐涉有故

    意從事競業或利益輸送，藉以從中牟取私利之高度疑慮。

　㈣再聲請人持有相對人將近半數股權，惟與相對人之董事Ａ０３、

    Ａ０６、周育達長期意見不合，股東間對於共同經營公司之互

    信基礎已經滅失，相對人於歷年股東會所提及之議案(例如

    ：增資、變更為一董一監、或出售公司之不動產等重大事項

    )，皆無法進行公司法所明定之股東會特別決議程序，相對

    人之營運已呈顯著困難，聲請人Ａ０１雖曾釋出善意欲與相對

    人洽談股份買賣事宜，卻未獲回應，除向法院聲請裁定解散

    外，別無其他方式可得解決相對人之經營困境，爰依公司法

    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聲請人Ａ０１擔任代表人時，於104年3月4日登記購入

    「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2億4488

    萬15元，及於105年5月18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路0段

    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4億473萬2

    331元，因而分別向銀行借款，總購置成本高達6億4961萬23

    46元。

　㈡而105年底相對人之負債為7億5520萬7110元、股東權益為470

    4萬8321元，113年底負債降低至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權

    益則提升為7988萬6710元，自聲請人Ａ０１106年底卸任相對人

    之代表人迄今，相對人已降低負債1億2725萬2230元、股東

    權益增加3283萬8389元，相對人於113年之資產大於負債，

    且尚未將上開價值已大幅上漲之不動產重估價值列入其中。

　㈢又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

    萬1076元，税後淨損32萬8699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01萬27

    11元所導致。相對人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

    營業淨利416萬175元，税後淨損147萬7194元係因負擔利息

    費用1246萬1099元所導致。至於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

    9元，僅達實收資本額之26％，依實務上之見解難謂有經營上

    之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可言。況相對人之董事會經專業會計

    師建議，於108年度股東會提案增加資本額3億元，用以充實

    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債務，惟因聲請人歷年股東會技術性阻

    擾、未參加，致迄今未能達成決議。

　㈣另相對人購入之「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土地，出

    租予鴻海機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財務報表內將其歸類

    為「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項目內，現值已上漲超過1億元

    以上，114年3月24日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就相對人持該投資性

    不動產為擔保申請授信往來，該行給予授信額度高達4億810

    0萬元。又114年6月27日相對人股東會議決議出售該投資性

    不動產，並非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不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出售後初

    估獲利超過1億元以上，顯足以彌補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

    ，並清償部分銀行借款、減少利息費用負擔、轉虧為盈。

　㈤再相對人目前仍在營業中，並無經營困難或有重大虧損之情

    形，且相對人過半數股東即Ａ０３、Ａ０６、Ａ０７、亦崧有限公司

    合計持有相對人股份450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52.

    3％，有繼續經營公司之意願，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裁定

    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

    第17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

    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

    ，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

    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

    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之情形，

    則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虧損者。又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

    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

    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

    ，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

    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

    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

    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

    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

    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若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11

    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仍與公司法

    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制而

    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自治

    領域。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份215萬股，占相對人已

    發行股份總數逾47％，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此有相對人

    之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股東名簿、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至31頁），則聲請人提起

    本件聲請，程序上尚屬適法。

　㈡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

    央主管機關意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於114年10月27日商環

    字第11400817980號函覆以：相對人資本總額未達5億元，且

    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相對人登記

　　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就本案未便表示意見等語（見

    本院卷第131至132頁），臺中市政府於114年11月4日府授經

    登字第11407679490號函覆以：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

    或重大損害之情事，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

　㈢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5

    頁），相對人112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922萬1135元，負債總

    計6億2804萬6102元，股東東權益8117萬5033元；113年底之

    資產總計7億0784萬1590元，負債總計6億2795萬4880元，股

    東東權益7988萬6710元，顯示相對人之資產穩定大於負債，

    尚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事。復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

    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相對人112年度

    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113

    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

    足見相對人仍保持正常營運狀態，具有持續且相當數額之營

    業收入，並於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尚有營業淨利，難認

    相對人有何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不能

    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而觀之相對人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見本院卷

    第185至1186頁），固顯示相對人113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

    1億8947萬16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4232萬96

    28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2億2007萬8534元，113年度支出利

    息費用1246萬1099元。然相對人於104年3月4日因買賣而登

    記取得「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

    設備2億4488萬15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4年底

    短期銀行借款餘額5774萬2595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

    款餘額1391萬9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7662萬4412元，

    另於105年5月18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路0段

    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設備4億

    473萬2331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5年底短期銀

    行借款餘額1億1036萬310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

    餘額1611萬353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3億9045萬4536元等

    情，此有前開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相對人

    104及105年度財務報表附註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5至208

    、223至226、235至258頁），足見相對人113年度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所載上開高額銀行借款、利息費用，主要係

    因104年及105年購買前開不動產所為之借款，並因此支出之

    利息費用，非因相對人所營事業之營運困難所致。

　㈤再觀之相對人108年至114年之股東會議事紀錄（見本院卷第3

    7至64頁），固顯示相對人於107年至113年均為税後淨損，

    而未分配盈餘，且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然觀之

    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

    ），可知相對人於112年、113年度各有營業淨利482萬1076

    元、416萬175元，惟因另有支出利息費用各1201萬2711元、

    1246萬1099元等營業外費損，始導致税後淨損各32萬8699元

    、147萬7194元，尚無從憑此認定相對人之經營已達顯著困

    難或重大虧損之程度。至聲請人委請冠昱聯合會計師事務出

    具之相對人財務分析報告（見本院卷第275至281頁），僅係

    會計師之個人分析意見，本院並不受其拘束。

　㈥另聲請人與其他股東縱有意見不合，或相對人之代表人之經

    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

    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尚無從逕認相對人之經

    營已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尚難認定相對人存在經營狀況顯著困難或重

    大損害之情形，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裁定解散公司之

    要件不符，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58號

聲  請  人    浚瑜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楊建宗

共同代理人    林幸頎律師                    

相  對  人    百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友清

代  理  人    王宇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至遲於民國104年起已分別取得相對人股份65萬股、150萬股，合計持股達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47.77％，且持有時間皆已超過6個月。

　㈡自Ａ０３於106年12月22日登記為相對人之董事長後，聲請人未曾受領分配股息股利，顯見相對人多年來皆無盈餘可供實際分配。又相對人已連續虧損8年，其期末待彌補虧損金額逐年持續攀升，113年期末待彌補虧損累積高達新臺幣(下同)1178萬6999元，已占相對人之登記資本總額26％，相對人欲透過美化財報之不實方式，以降低金融機構之疑慮，甚至表示金融機構建議應增資10億元，惟此增資之數額業已高達相對人登記資本總額之22倍，顯非屬一般商業慣例。又相對人於113年度之負債高達6億多元，合計銀行借款高達約4億5187萬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達1246萬1099元，惟相對人於112、113年度之營業淨利僅各約為482萬元、416萬元，銀行借款之利息費用卻已高達其營業淨利約2至3倍。再相對人之資產91％高度集中在非流動資產(即不動產、廠房、設備等)，經扣除流動資產之存貨4600萬元後，相對人之流動資產幾近耗竭，恐已陷於無力支付借貸本息之困境，始於114年度之股東會，故意違反公司法第185條規定，未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企圖以股東會普通決議出售相對人之主要資產(廠房及土地)，可證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

　㈢又Ａ０３、Ａ０６為兄弟，周育達為Ａ０３之子，渠三人均為相對人之董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容許周育達、周珈姍(Ａ０３之女兒)、周育緯(Ａ０６之子)在相對人之廠區，以同一地址先後設立濬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茂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恐涉有故意從事競業或利益輸送，藉以從中牟取私利之高度疑慮。

　㈣再聲請人持有相對人將近半數股權，惟與相對人之董事Ａ０３、Ａ０６、周育達長期意見不合，股東間對於共同經營公司之互信基礎已經滅失，相對人於歷年股東會所提及之議案(例如：增資、變更為一董一監、或出售公司之不動產等重大事項)，皆無法進行公司法所明定之股東會特別決議程序，相對人之營運已呈顯著困難，聲請人Ａ０１雖曾釋出善意欲與相對人洽談股份買賣事宜，卻未獲回應，除向法院聲請裁定解散外，別無其他方式可得解決相對人之經營困境，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相對人則以：

　㈠相對人於聲請人Ａ０１擔任代表人時，於104年3月4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2億4488萬15元，及於105年5月18日登記購入「臺中市○○區○○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設備4億473萬2331元，因而分別向銀行借款，總購置成本高達6億4961萬2346元。

　㈡而105年底相對人之負債為7億5520萬7110元、股東權益為4704萬8321元，113年底負債降低至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權益則提升為7988萬6710元，自聲請人Ａ０１106年底卸任相對人之代表人迄今，相對人已降低負債1億2725萬2230元、股東權益增加3283萬8389元，相對人於113年之資產大於負債，且尚未將上開價值已大幅上漲之不動產重估價值列入其中。

　㈢又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税後淨損32萬8699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01萬2711元所導致。相對人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税後淨損147萬7194元係因負擔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所導致。至於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僅達實收資本額之26％，依實務上之見解難謂有經營上之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可言。況相對人之董事會經專業會計師建議，於108年度股東會提案增加資本額3億元，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債務，惟因聲請人歷年股東會技術性阻擾、未參加，致迄今未能達成決議。

　㈣另相對人購入之「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土地，出租予鴻海機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財務報表內將其歸類為「投資性不動產」之會計項目內，現值已上漲超過1億元以上，114年3月24日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就相對人持該投資性不動產為擔保申請授信往來，該行給予授信額度高達4億8100萬元。又114年6月27日相對人股東會議決議出售該投資性不動產，並非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款所謂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不足以影響公司所營事業之不能成就，出售後初估獲利超過1億元以上，顯足以彌補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並清償部分銀行借款、減少利息費用負擔、轉虧為盈。

　㈤再相對人目前仍在營業中，並無經營困難或有重大虧損之情形，且相對人過半數股東即Ａ０３、Ａ０６、Ａ０７、亦崧有限公司合計持有相對人股份450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52.3％，有繼續經營公司之意願，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三、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次按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之情形，則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虧損者。又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若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仍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自治領域。

四、經查：

　㈠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股東，合計持有股份215萬股，占相對人已發行股份總數逾47％，且已繼續持有6個月以上，此有相對人之公司設立登記表、變更登記表、股東名簿、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1至31頁），則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程序上尚屬適法。

　㈡本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於114年10月27日商環字第11400817980號函覆以：相對人資本總額未達5億元，且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相對人登記

　　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就本案未便表示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1至132頁），臺中市政府於114年11月4日府授經登字第11407679490號函覆以：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33頁）。

　㈢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5頁），相對人112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922萬1135元，負債總計6億2804萬6102元，股東東權益8117萬5033元；113年底之資產總計7億0784萬1590元，負債總計6億2795萬4880元，股東東權益7988萬6710元，顯示相對人之資產穩定大於負債，尚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事。復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相對人112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75萬4775元，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113年度之營業收入1億1300萬3890元，營業淨利416萬175元，足見相對人仍保持正常營運狀態，具有持續且相當數額之營業收入，並於扣除營業成本及費用後，尚有營業淨利，難認相對人有何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不能彌補虧損之情形。

　㈣而觀之相對人113年度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見本院卷第185至1186頁），固顯示相對人113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8947萬16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4232萬9628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2億2007萬8534元，113年度支出利息費用1246萬1099元。然相對人於104年3月4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00路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設備2億4488萬15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4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5774萬2595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391萬9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7662萬4412元，另於105年5月18日因買賣而登記取得「臺中市○○區○○路0段路000○000○000○000號」之建物、坐落土地及廠房、設備4億473萬2331元，並因此向銀行借款，相對人於105年底短期銀行借款餘額1億1036萬3106元、一年內到期之長期銀行借款餘額1611萬3532元、長期銀行借款餘額3億9045萬4536元等情，此有前開不動產之土地、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相對人104及105年度財務報表附註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5至208、223至226、235至258頁），足見相對人113年度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所載上開高額銀行借款、利息費用，主要係因104年及105年購買前開不動產所為之借款，並因此支出之利息費用，非因相對人所營事業之營運困難所致。

　㈤再觀之相對人108年至114年之股東會議事紀錄（見本院卷第37至64頁），固顯示相對人於107年至113年均為税後淨損，而未分配盈餘，且113年度累積虧損1178萬6999元。然觀之相對人112及113年度之綜合損益表所示（見本院卷第186頁），可知相對人於112年、113年度各有營業淨利482萬1076元、416萬175元，惟因另有支出利息費用各1201萬2711元、1246萬1099元等營業外費損，始導致税後淨損各32萬8699元、147萬7194元，尚無從憑此認定相對人之經營已達顯著困難或重大虧損之程度。至聲請人委請冠昱聯合會計師事務出具之相對人財務分析報告（見本院卷第275至281頁），僅係會計師之個人分析意見，本院並不受其拘束。

　㈥另聲請人與其他股東縱有意見不合，或相對人之代表人之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聲請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尚無從逕認相對人之經營已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

五、綜上所述，本件尚難認定相對人存在經營狀況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與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符，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依蓉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 　　日

　　　　　　　　　　　　　　　　書記官　吳韻聆 



